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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、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http://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2、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3、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4、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5、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，经毕马威

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报告期末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,138.76

万元，审计期末未分配利润为-26,511.42 万元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，公司 2024

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统一股份 600506 香梨股份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

姓名 阿尔斯兰·阿迪里 

联系地址 
新疆库尔勒市石化大道与圣果路交汇处福润德大厦 1 栋 C

栋 15 层 30 号 

电话 0996-2115936 

传真 0996-2115936 

电子信箱 board@tongyioil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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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

公司行业分类为“制造业－－石油、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”。经过多年发展，国内传统润

滑油液行业形成较为成熟的供需格局，随着“碳中和、碳达峰”等目标的制定和实施，润滑油液

行业呈现新的特点。 

（一）主要业务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润滑油脂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根据用途差异，公司产品包括

传统润滑油液和新能源行业液冷及特种油脂，即对交通运输、工业制造及电力、工程机械及矿业、

农业机械、数据中心、通讯基站等行业客户，公司向其提供低碳油液产品；对新能源汽车、充电

站桩、可再生能源、储能等行业客户，公司向其提供液冷和特种油脂产品。 

（二）主要产品 

1、传统润滑油液领域 

公司拥有汽机油、柴机油、变速箱油、齿轮油、摩托车油、工程机械专用油、农用机械专用

油等多个品类润滑油。在交通运输方面，公司推出 CK-4、CJ-4、CI-4、CH-4、SN、SP等主流级别

低碳润滑油产品。在工业机械及矿业方面，公司推出的势威 HM液压油、势威/特力格工业齿轮油、

势威涡轮机油以及通用锂基脂等低碳润滑产品，为工业生产提供全面专业的低碳润滑解决方案。

在农业机械方面，公司将原有精耕系列产品进行低碳升级，2024年取得一定增长，其中农用机械

专用油 N100D得到了市场的认可；针对南方农机市场，公司在 2024年特别推出了统一低碳微耕机

专用油品。工业制造及传统电力方面，公司进行低碳产品升级，涵盖各种生产型企业工厂。在铁

路方面，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铁路机车齿轮油 80W-140通过了中国中车的严格测试和路试验证。 

2、新能源行业的冷却液和特种润滑油液 

在新能源行业，公司主要推出冷却液和特种润滑油液等。其中，公司针对新能源重卡推出的

产品有油冷电驱桥专用油、水冷电驱桥专用油；针对混合动力汽车推出的产品有混动发动机专用

全合成机油、混合动力车辆变速箱专用油 e-ATF/e-DCTF/e-DHTF、油电全兼容冷却液 OAT、油电兼

容制动液等；针对纯电动车辆推出的产品有低电导率冷却液 NE100、减速箱专用电驱变速箱油

ETF-U/ETF-M/ETF-H 和油电兼容制动液；针对储能行业推出的烷基苯导热油作为特种油脂，在储

能企业生产制造环节、锂电池制造行业，已量产并广泛应用。针对冷板式应用场景,有 NE 系列低

电导率冷却液、OAT 全有机冷却液等产品；针对浸没式应用场景，推出了单相浸没式热管理液产

品。在数据中心方面，公司推出了系列创新性冷却液产品，产品具有降低能耗、提高冷却效率功

能；公司针对新型数据中心研发的产品浸没式热管理液，已开发完成并已在实验测试。此外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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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正加快与数据行业的合作，提供冷却液、液冷市场用油方案以及数据化转型。 

（三）经营模式 

采购模式：公司采用按需采购的采购模式。生产部门根据公司的生产计划，编制物资需求计

划，并报公司管理层批准后形成采购计划，经仓储部门汇总、整理，由公司采购部实施采购。对

日常经营所需原材料及销售所需材料，采购部根据市场部预测每月制定需求计划，并每周进行调

整。另一方面，公司向合作厂商直接采购产成品。采购过程中，公司综合考虑库存、质量、价格

等因素确定采购策略，或采取长约模式锁定较稳定优惠的价格，或采用小批量采购模式来规避市

场价格大幅度波动。 

生产模式：公司采用以销定产为主、统筹安排为辅的生产模式，即销售部门根据每月末前收

到的次月订单和往期经验，制定次月销售预测。生产部门根据销售预测，扣除库房已有成品库存

后，运行得出销售订单缺货数量，结合每个产品的最优生产批次、市场需求周期特点、市场销售

特殊要求备货、原料供应、生产能力等信息，制定次月生产计划并排产。 

销售模式：公司采用以经销模式为主，非经销模式为辅的模式。在经销模式下，公司的主要

客户为经营润滑油产品的商贸公司，经销商根据自身销售情况向公司进行买断式采购，向终端用

户群体自主定价进行销售；非经销模式下，公司以直接对 OEM 车厂和 OES 新兴渠道销售的模式为

主，同时，公司亦在京东、天猫、苏宁、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设旗舰店直接销售给需求端用户。 

 

3、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3.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2024年 2023年 

本年比上年 

增减(%) 
2022年 

总资产 1,954,820,590.53 2,124,589,876.92 -7.99 2,511,200,175.49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资

产 

443,731,534.99 401,525,955.23 10.51 450,510,494.18 

营业收入 2,313,851,288.65 2,238,870,041.22 3.35 2,010,599,235.76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

润 

31,387,579.76 -48,984,538.95 不适用 -84,222,424.07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19,148,742.98 -74,448,348.81 不适用 -205,219,502.46 

经营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量净

额 

427,924,483.79 357,984,487.12 19.54 72,626,021.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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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权平均净资

产收益率（%） 
7.52 -11.50 不适用 -39.34 

基本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 
0.1635 -0.2551 不适用 -0.5623 

稀释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 
0.1635 -0.2551 不适用 -0.5623 

 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元币种：人民币 

 
第一季度 

（1-3 月份） 

第二季度 

（4-6 月份） 

第三季度 

（7-9 月份） 

第四季度 

（10-12 月份） 

营业收入 756,230,175.03 512,674,074.16 559,792,716.27 485,154,323.19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39,459,366.93 -16,793,212.00 3,973,536.59 4,747,888.24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后的净利润 

37,727,636.11 -19,350,568.35 3,212,384.32 -2,440,709.10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 
151,363,662.37 9,012,985.92 140,625,009.52 126,922,825.98 

 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4、 股东情况 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39,754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30,399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（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） 

股东名称 

（全称） 

报告期内增

减 

期末持股数

量 

比例

(%) 

持有有限售

条件的股份

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

冻结情况 

股东 

性质 

股份 

状态 
数量  

深圳市建信

投资发展有

限公司 

0 44,312,061 23.08 44,312,061 无 0 国有法人 

中国信达资

产管理股份

有限公司 

17,991,788 17,991,788 9.37 0 无 0 国有法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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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融盛投

资有限公司 
-17,991,788 17,286,227 9.00 0 无 0 国有法人 

袁华 530,000 1,060,700 0.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

李宝卿 0 1,059,001 0.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

丁忠彪 24,200 1,008,200 0.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

袁翠玲 -224,500 983,400 0.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

崔云侠 -309,542 820,558 0.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

石晓妍 -1,624,800 657,100 0.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

丁佳伟 0 589,200 0.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

动的说明 

中国信达间接控股深圳建信，深圳建信间接控股新疆融盛，中国

信达、深圳建信与新疆融盛存在关联关系，属于一致行动人。除

此之外，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

致行动人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

持股数量的说明 
无 

 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 

 

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 □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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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5、 公司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1、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 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1,385.13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3.35%。其中：主营业务收

入 230,540.73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3.40%；其他业务收入为 844.40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减少 8.74%。

实现营业利润 4,102.92 万元，利润总额 4,158.71 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,138.76 万

元。 

2、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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